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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爭點整理與舉證責任 

摘  要 

戰後台灣民事訴訟法學之發展具有兩個研究取向。其一是挺立台

灣法學之獨立自主性，避免自我殖民地化。雖認知二十世紀前葉所繼

受民事訴訟法典之不完備性，但仍為批判性、合目的選擇性繼受德日

等外國學理，甚至提出獨創性理論。其二是鞏固紛爭當事人之程序主

體性，避免審判客體化。不僅極力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、充實程序保

障之內容，而且兼顧當事人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、賦予其在起訴前

或訴訟上平衡追求該二利益之機會。 

 

關鍵詞：程序保障論、訴訟標的相對論、協同主義、集中審

理、爭點整理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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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言 

戰後影響台灣民事訴訟法學之發展者，首先是一九三○年制

定於大陸地區之民事訴訟法開始施行於台灣。由於民事訴訟法學

係研究民事訴訟之學問體系，特別是探究作為其規範依據之民事

訴訟法規定的過去歷史上制約、析出該法規範之現在的問題點及

指引其將來的動向者，所以戰後之台灣民事訴訟法學自以上開法

典之闡述、批評作為中心。從台灣民事訴訟法學之發展來看，可

概分為三個階段、二大時期。第一個階段是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

八○年之間，即民事訴訟法研究會成立以前之階段。此階段有關

民事訴訟法之著述、內容多偏重實務記述性資料之整理或傾向於

觀念論。惟亦有致力於介紹、移植德、日之學說理論者。不過，

相較於次階段，與其他法律學門共通，其研究型態仍遷就於「單

打獨鬥」式，而欠缺經常性、定期性研討會之成立。 

第二階段是自一九八○年至二○○○年之間，即民事訴訟法

研究會成立以後到民事訴訟法大幅度修正為止。此階段因定期性

研討會之召開，提供學說論述相互間溝通、論駁之場所，乃能就

前階段所繼受之德、日民事訴訟法學加以吸收、消化、批評，甚

至有指標性學說理論之獨創，而有所不同於德、日等國之狀況，

可說是醞釀台灣本土化民事訴訟法學之階段。第三階段則是自廿

一世紀開始，即新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以後迄今為止。由於民事

訴訟法之新修正吸納前階段民事訴訟法學之研究成果，擺脫二十

世紀前葉所採抄襲性繼受之模式，而改向於更加本土化，以因應

我國社會之時代需求，所以就其闡述、評價已非單純引用外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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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、學說所能濟事，而須從其立法之理論思想背景出發，從而塑

造具有台灣本土特色之民事訴訟法學。 

上述三階段可劃分成二大時期，兩者以新修正民事訴訟法之

施行為界，在此之前可說是德、日民事訴訟法學之繼受及批判時

期，在此之後則可目為台灣民事訴訟法學之形塑及開展時期。前

者係理解、檢討繼受自德、日等國之修正前民事訴訟法所必要，

後者乃闡述、評價具本土化特色之新修正民事訴訟法所需求。以

下分別論證之。 

貳、德、日民事訴訟法學之繼受及批判 

一、 民事訴訟法研究會成立前之法學繼受 

我國於一九三○年（及三一年）制定（三二年）施行之民事

訴訟法，類如日本，均深受一八七七年德國之民事訴訟法所影

響，是在國家指導下為抄襲性繼受。然而，上開德國民事訴訟法

係將向來存在於各邦國者予以統一，並僅將須先行統一之法規定

納入統一法典中而成，以致較不重視所定內容之完整性，而多有

任其後仍適用諸邦國原有之實務慣行或特別法為處理之事項。我

國因未同時繼受其實務慣行及相關周邊法制，所以可說是繼受內

容不盡完整而含有先天性缺陷之法典，尚有待於依循相當之程序

法理予以彌補
1
。不過，其後在德國，相當發達而經體系化、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1
  邱聯恭，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五七次研討會後補註，民事訴訟法研究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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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化之民事訴訟法學多發揮彌補上述法典上空白之作用，而日本

之民事訴訟法學亦然。我國之民事訴訟法立法既係抄襲性繼受，

該項法律移植大業自始即殘留繼受西方法制（有關民事訴訟法施

行之種種周邊制度）不盡徹底、完足之問題事項，有待於繼續從

修法上及學問之繼受、研究上加以顧慮、彌補
2
。因此，不論此

項缺陷之解釋論上彌補必要性及可能性是否為我國學界所充分認

識，在戰後至民事訴訟法研究會成立之前，我國之民事訴訟法學

在解釋論或立法論上多繼受德、日兩國之民事訴訟法學，既不足

以為異，毋寧應屬當然。 

關於訴訟主體之當事人的訴訟上地位，首先係引進真實義

務。蔡章麟教授參酌德國等外國立法例及學說，主張民事訴訟之

目的，為保護當事人之真正權利及維持國家之法律秩序，自不宜

因保護個人利益，而致妨害秩序及全體利益，且民法以誠實信用

為原則，民事訴訟法為確保實體法之效用，以實現公正、迅速、

經濟、簡化為目的，其與實體法有密切關係，自不宜孤立。當事

人之虛偽的陳述，不獨增加法院負擔，且足以誘致訴訟程序複

雜、延滯，增加無益訴訟，顯與上述之民事訴訟本質有違。故承

認真實義務，使當事人各就自己明瞭之事實為完全陳述，不許任

何當事人因要求國家保護，而以詐偽手腕愚弄代表國家之法院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金會編『民事訴訟法之研討』（一九九七年）三一三頁至三一四頁；

同「民事程序法學之回顧與展望」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〈年刊〉

（一九九五年）二七頁。 

 
2
  關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在二十世紀西方法制繼受上之異質性，參見邱聯恭

「第一審程序修正草案之析述」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編『民事訴訟法修

正草案之析述與研討』（一九九三年）一八○頁至一八一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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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藉以維持當事人間之公平，其與當事人處分權主義、辯論主義

不能謂為有何矛盾，則將真實義務明定於民事訴訟法似未為不

可。至陳述真實之範圍，普通均限於事實（法律上陳述除外），

法律雖希望當事人及其代理人、輔佐人就其不利於己之事實，亦

為完全陳述，但對於其不實之陳述，多數立法例仍僅不予斟酌，

或予不利評價，或令負擔延滯之訴訟費用，而未嚴課責任，特設

制裁，似亦體諒人情之意
3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3
  蔡章麟「民事訴訟上誠實信用原則」〈社會科學論叢〉四期（一九五三

年）一三五頁；同「民事訴訟法上當事人是否應負真實義務？」〈建

設〉二卷三、四期（一九五三年）一頁。氏著教科書『民事訴訟法第一

冊』（一九六六年）併引德國同類著作，而將真實義務列為總論之一

章。嗣後一九六八年修正之民事訴訟法，正式將真實義務予以明定（同

法一九五條一項），且未定當事人違反該義務之制裁，而置之於不完全

規定。其立法理由表明：民事訴訟之目的有二：為保護當事人之真正

權利，為維持國家之法律秩序，若許當事人在訴訟時任意虛偽或不完

全之陳述，則是與上述民事訴訟之基本目的相牴觸，顯非合理。以往德

學說，因受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之影響，拘泥於民事訴訟應嚴格遵守當

事人進行主義之理論，多否認有為真實及完全陳述之義務，因而一經涉

訟，當事人故為虛偽陳述，妄作無理爭執，即可無所不用其極，於是民

事訴訟之真實目的，即無由達到，而人力費用之浪費，與夫訴訟進行之

延滯，其損失尤屬不可勝計。最近半世紀以來，學者鑒於上述過分崇高

自由主義之弊，翻然省悟，於是主張當事人應有真實及完全陳述之義務

者，人數漸多，其理論亦日趨有力，影響所及，外國立法例，如一九三

三年德國修正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、一九三○年南斯拉夫

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等，亦皆以明文規定當事人負真實及完全陳

述之義務，故本修正案於本條增訂第一項，即係採此進步之立法例。見

司法院編『民事訴訟法歷次修正條文暨理由彙編』（一九八六年）七一

八頁至七一九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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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訴訟客體之審判對象，係引進德、日之新訴訟標的理

論。陳榮宗教授、王甲乙法官及駱永家教授分別介紹德、日之各

種新訴訟標的理論
4
。駱永家教授並明言採新訴訟標的理論中一

項說。亦即認為，在請求權競合情形，如採舊訴訟標的理論，又

不為闡明，則往往將使在法律上有理由之當事人（原告），只因

不懂法律，缺乏訴訟經驗，未能說出法官所認為恰當之實體法上

請求權名稱而遭敗訴，難符便民之要求，訴訟權之保障將空洞

化；當事人即使得再提起訴訟，亦將浪費其時間、精力、金錢，

並將徒增法院受理訴訟之件數，導致訴訟遲延，難符訴訟經濟之

理想。反之，如採一項說，只要競合請求權之原因事實呈現於言

詞辯論，當事人無須說出實體法上請求權之名稱，且縱使說錯

（實即引用法律錯誤），法院亦可根據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引用

適當之法律觀點判決當事人（原告）勝訴，承認當事人有該權

利。此亦即「汝給我事實，我給汝權利」之精神所在。因係根據

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下判決，故符合辯論主義之要求，又係就同

一訴訟標的（「受領一回給付之地位」、「受給權」）為判決，並

非訴外裁判，故亦符合處分權主義之要求。在一次訴訟中，即可

使有理由而雖不諳法律或訴訟者亦可獲勝訴，理屈者受到應得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4
  陳榮宗「訴訟標的理論」『民事程序法與訴訟標的理論』（一九七七年）

三二六頁；王甲乙『民事暨行政訴訟研究』（一九九六年）二四九頁至

三二二頁；駱永家『既判力之研究』（一九七五年）三四頁至四一頁、

一○七頁至一一四頁、一二二頁至一二五頁、一四六頁。關於台灣持

新、舊訴訟標的理論者間之爭論，見座談會「新舊訴訟標的理論之檢

討」〈台大法學論叢〉五卷二期（一九七六年）一頁。 


